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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母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 705,067,202.18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785,487,049.95

元，减去 2023 年度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70,506,720.22 元，减去已分配红利 229,711,969.20

元，可供分配利润 2,190,335,562.71 元。 

综合考虑公司盈利水平、历史分配情况、公司股价及资本公积情况等因素，以及《公

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要求，公司本年度进行利润分

配： 

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息 1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鉴于利润

分配实施前公司将实施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总计 3,641,608 股，

回购限制性股票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当前的 2,315,375,793股变更为 2,311,734,185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8,555,961 股，预计本次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

2,293,178,224 股，共派发现金红利 229,317,822.4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961,017,740.31

元暂不分配。自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

司总股本因回购股份等原因发生变动的，依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进行调整。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的。本次分配预案

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对公司利润分配的

有关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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